隆德县公安局机构职能
机构名称：隆德县公安局
机构性质：机关
机构地址：隆德县城关镇解放路36号
联系方式：0954—6015833
一、主要职责
（一）贯彻实施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公安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落实上级公安机关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制定的有关公安工作的决定、决议及指示，制定贯彻执行意见并组织落实；部署全县公安工作，确保全县公安工作依法依规运行。

（二）负责全县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和生态环境、食品药品、知识产权、森林草原、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案件侦查工作。

（三）负责全县治安管理工作。负责重大治安事故和群体性事件处置，依法查处破坏社会治安秩序行为，依法开展治安行政管理、防火和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。负责户政管理工作，指导派出所工作、社区警务工作和公安机关治安保卫工作。负责全县警用航空器运行、安全和管理工作。

（四）负责全县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。依法管理道路交通安全、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机动车辆（不含拖拉机）、驾驶人管理工作。

（五）负责依法对全县公共信息网络、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工作，负责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监督、检查、指导；组织实施县公安局有线、无线通讯，计算机联网和计算机安全管理业务的建设规划、技术改造和装备更新等工作。组织实施全县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。
（六）负责全县公安科学技术工作，负责公安机关科技信息化系统、指挥系统、大数据技术、刑事技术建设应用。

（七）贯彻执行公安机关警务被装、装备、经费的标准和管理制度。

（八）负责公民出境、入警和境外人员在全县范围内停留、居留、旅行的有关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贯彻落实公安队伍建设的方针、政策并组织实施，负责全县公安机关教育训练、新闻宣传、离退休人员服务工作。

（十）贯彻落实公安队伍监督管理工作制度，负责全县公安机关督察、审计、信访工作和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工作，按规定权限实施对民辅警的监督，查处全县公安队伍违纪违法案件，负责全县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。

（十一）承办县委、县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交办的安全生产、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任务。
（十二）行政审批事项。

1.集会游行示威的许可；
2.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许可证核发；
3.烟花爆竹运输许可证核发；
4.机动车登记许可；
5.驾驶证许可；
6.典当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；
7.店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；
8.民用枪支配置许可；
9.金融机构营业场所、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工程验收；
10.大型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安全许可；
11.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；
12.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区域审批
二、机构设置
公安局设内设机构12个，派出机构15个
三、联系方式、办公时间、单位地址
邮编：756300
联系电话：0954-6015833
传真：0954-6510891
邮箱：nxldgaj@163.com
单位地址：隆德县城关镇解放路36号
办公时间：

夏季：上午08:30-12:00；下午14:30-18:30
冬季：上午08:30-12:00；下午14:00-18:00
